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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关于印发江苏省气瓶充装许可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市监规〔2024〕1号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江苏省气瓶充装许可管理办法》已经省市场监管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2月23日

江苏省气瓶充装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本省气瓶充装许可工作，加强气瓶充装单位的监督管理，

保证气瓶充装和使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生

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TSG07-2019）《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23-2021）等有

关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的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在《气瓶安全技术规程》适用范围

内气瓶充装单位的充装许可和监督管理。

第三条 盛装易燃、助燃、有毒、腐蚀性气体气瓶的充装单位（仅从事非经

营性充装活动的除外）以及非重复充装气瓶的充装单位应当取得江苏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局）颁发的气瓶充装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许可范围内

的气瓶充装工作。

第四条 省局负责全省气瓶充装许可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受省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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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实施气瓶充装许可的行政机关按委托权限办理许可事项。

第五条 气瓶充装单位除须满足《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等规定的资源条件外，同一充装地址还应当具备以下气

体储存（生产）能力和气瓶（本单位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数量要求：

（一）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储罐容积≥100m3，气瓶10000（含）只以上。

（二）压缩气体气瓶充装单位：采用低温液化气体气化充装时，低温储罐容

积≥15m3；气瓶2500（含）只以上。

（三）溶解气体气瓶充装单位：生产能力≥40m3/h，气瓶3000（含）只以上。

（四）高压液化气体气瓶充装单位：储罐容积≥15m3，中容积气瓶数量 1000
（含）只以上或大容积气瓶数量100（含）只以上。

（五）低压液化气体（液化石油气除外）气瓶充装单位：储罐容积≥80m3，中

容积气瓶数量1000（含）只以上或大容积气瓶数量100（含）只以上。

（六）混合气体、低温液化气体、标准沸点小于等于 60℃的液体和其他特殊

气体气瓶充装单位应符合安全生产工艺要求，气瓶100（含）只以上。

（七）气体作为企业的附属产品，属于余气利用的充装单位，其气体储存

（生产）能力和气瓶数量可适当放宽要求。

（八）对于从事充装多种介质（液化石油气除外）的气瓶充装单位，其至少

一种充装介质的储存（生产）能力和气瓶数量应达到上述规定。

（九）车用气体等其它气体充装单位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规

定。

第六条 液化石油气瓶充装单位除须满足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外，还应当

在充装台与辅助服务区进入充装作业区域的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视频监控应

无盲区、图像清晰、支持一个月历史数据回放，视频信号应接入江苏省气瓶质

量安全追溯系统并保持24小时在线。

第七条 气瓶充装许可申请材料、办理程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许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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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领域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等规定执行。

第八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建立和使用气瓶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实

现与气瓶定期检验信息系统和江苏省气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网络互通。气

瓶充装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气瓶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

护，保证信息系统正常有效、数据完整正确。气瓶充装单位扫码连锁充装设备

功能正常、稳定可靠，员工充装前后检查、扫码充装操作熟练和规范。

第九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及时将超使用年限气瓶等其他应当报废的气

瓶送检验机构消除其使用功能，并向气瓶使用登记机关报告，按照《特种设备

使用管理规则》（TSG08-2017）办理相关报废手续。

第十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气体使用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

气瓶（车用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呼吸器用气瓶除外），同时应当提供安全用

气使用说明，对气体使用者进行气瓶安全使用指导，并且对所充装气瓶满足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负责。

第十一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每年一季度将上年度的《气瓶基本信息汇

总表》（附件1）和《气瓶年度安全状况表》（附件2）报送气瓶使用登记机关。

第十二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应当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

法》的要求对本辖区内的气瓶充装单位实施安全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在批准的充装范围内从事气瓶充装工作。

气瓶充装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有

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的；

（二）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瓶进行充装的；

（三）超范围充装的。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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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气瓶年度安全状况表 
   年度 

充装单位  统一信用代码  
许可证号  注册地址  充装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
方式  负责人  联系 

方式  

设备品种     
介质名称     
介质特性     
气瓶数量     
充装业绩     

充装站标志 
（可附图片）     

本年度报废
气瓶的数量     

本年度进行定期
检验的气瓶数量     

下年度定期检验
到期的气瓶数量     

充装前后的检
查发现问题情
况及处理措施 

问题类别 处理措施 数量 

   

落实使用安
全主体责任

情况 

是否配备气瓶安
全总监和气瓶安

全员 

是否制定安全总
监和安全员的职

责清单 

是否建立日管控、周
排查、月调度工作 

机制 

是否制定气瓶充
装安全风险管控

清单 
    

充装站特种设
备（除气瓶）
定期检验情况 

设备名称 检验报告书编号 下次检验日期 

   

技术负责人 姓名    
安全管理人员 姓名  证书号  
充装作业人员 姓名  证书号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1．气体特性为：F（燃烧性）、O（氧化性）、T（毒性）、C（腐蚀性），非以上特性的可填写

无；2．混合气体的介质名称填写方式为：A＋B＋其他气体，A、B 为组分最多的两种气体，

多于三种气体的可统称其他气体；3．填写内容及图片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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